
文明养宠知多少
随着养宠家庭的增多，宠物伤人事件也

频频发生。饲养宠物不仅需要爱心，更要遵
守法律法规，否则可能面临赔偿责任。那
么，宠物伤人时，责任如何认定？饲养人需
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索赔时需要准备哪
些证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市养犬管理
要求。

相关法律规定

1.一般动物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司法实践中的“重大过失”认定标准：故意
挑逗、激怒动物（如拉扯尾巴、强行抚摸等）、无
视明确警示标志（如“内有恶犬”提示）、擅自
进入限制区域（如翻越围栏进入犬舍）。

2.违反管理规定致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如果饲养人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如遛狗
不拴绳、未戴嘴套等）导致他人损害，饲养人
应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证明损害是被侵
权人故意造成的，否则不能完全免责。

3.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
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如藏獒、比特犬
等）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必须承担全部
责任，即使被侵权人存在过错（如逗弄动
物），也不能减轻饲养人的赔偿责任。常见
禁养犬种：藏獒、德国牧羊犬、比特犬、罗威
纳犬等40余种烈性犬。

4.动物园动物致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八条规定：动
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除非能证明已尽到管理职责。

5.遗弃、逃逸动物致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规定：
遗弃或逃逸的动物在脱离饲养人控制期间
造成他人损害的，原饲养人或管理人仍应承
担侵权责任。即使宠物已走失多年，原主人
仍需负责，若能证明动物已被他人收养，责
任可能转移。

6.根据《山西省养犬管理条例》《长治市
养犬管理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域内，每户
限养一只犬，养犬需办理登记证。禁止饲养
烈性犬和大型犬，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肩高
超过45厘米的犬只。携犬出户时，必须使用
不超过 1.5 米的牵引绳，并为犬只佩戴犬
牌。在人员密集场所，饲养人应当收紧牵引
绳，必要时为犬只佩戴嘴套。

宠物伤人后如何索赔？

需要准备的证据。医疗记录：门诊病
历、诊断证明、医药费发票。现场证据：监控
录像、目击证人证言、报警记录。损失证明：
误工证明（单位盖章）、交通费票据。宠物信
息：饲养人身份证明、犬证（如适用）等。

索赔流程。与饲养人协商解决，同时签
订书面协议，也可通过派出所等调解。若协
商无果，可向法院起诉，主张医疗费、误工
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如何避免纠纷？

对饲养人的建议：办理养犬证，定期接
种疫苗；外出拴绳，烈性犬需戴嘴套；如无法
继续饲养，应通过正规渠道送养。

对公众的建议：不随意逗弄陌生宠物，
尤其是未拴绳的犬只；教育儿童不要靠近、
挑衅动物；遇流浪动物保持距离，可联系相
关部门处理。

饲养宠物是权利，更是责任。饲养人应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地方法
规，公众也应提升安全意识，共同维护和谐安
全的社会环境。 （原庞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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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顾】

2023年8月，市民张先生在某
便利店购物时，随身携带的钥匙串
不慎掉落在地。便利店店主刘女士
饲养的猫迅速将钥匙串叼走。当张
先生试图取回钥匙时，被受惊的猫
抓伤右手，造成3道长约5厘米的伤
口，伤口较深且血流不止。

事发后，张先生立即前往医院就
诊。经诊断，伤口需要进行清创缝
合，并注射破伤风疫苗和狂犬疫苗，
累计医疗费用3200元。张先生因手
部受伤无法工作，医嘱建议休息两
周。在与刘女士协商赔偿时，刘女
士认为猫平时温顺，是张先生突然
抢夺钥匙才导致被抓伤，只愿意承
担部分医疗费。双方协商未果，张
先生遂将刘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86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经营场所饲养动物的
责任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
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
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规定：公共场所应当保持清洁卫
生，避免动物造成污染或伤害。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刘女士
作为便利店经营者，在经营场所饲
养动物，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风险，
但并未对猫采取任何约束措施。其
次，监控视频显示，张先生是在钥匙
被叼走后缓慢靠近猫试图取回，并
无突然抢夺等过激行为。第三，刘
女士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先生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

法院指出，便利店作为经营场
所，应当保持安全的环境，饲养宠物
更应谨慎。最终判决刘女士赔偿张
先生各项损失共计8200元。

【温馨提示】

近年来，咖啡厅、便利店等场所

饲养宠物的情况日益普遍，由此引
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经营场所饲
养宠物虽然能营造特色氛围，但也
增加了法律风险。经营者应当权衡
利弊，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经营场所饲养宠物与家庭饲养
在责任认定上存在差异，经营者不
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动物饲养的规定，还要履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安全保障
义务。如果因管理不善导致消费者
受到伤害，除民事赔偿外，还可能面
临行政处罚。

消费者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要
注意自身安全，遇到侵权情况要勇
于维权。只有双方都提升法律意
识，才能有效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

（原庞博整理）

宠物伤人引纠纷 责任认定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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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顾】

2023年5月，李女士带着6岁
的女儿在小区内散步时，突然被邻
居王先生饲养的未拴绳金毛犬扑
倒，导致李女士手臂多处擦伤，女儿
受到惊吓。事发时，王先生正在不
远处与人聊天，未及时制止犬只行
为。经医院诊断，李女士需要接受
伤口处理和破伤风疫苗接种，共花
费医疗费2800余元。

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分
歧。王先生认为自己的狗平时很温
顺，这次是意外，只愿意承担部分医
疗费。而李女士则要求全额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
5800元。多次调解未果，李女士最
终将王先生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
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先生作为
犬只饲养人，在公共场所遛狗时未
按规定使用牵引绳，违反了当地养
犬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而且事发
时王先生未尽到看管义务，导致犬
只脱离控制。李女士及其女儿在正
常行走过程中并无挑逗、刺激犬只
的行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在赔偿金额认定方面，法院认
为，医疗费2800元有正规票据支
持，应予全额赔偿；误工费因李女士
提供了单位出具的误工证明和工资
扣减证明，法院支持3天的误工损
失1500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考
虑到李女士女儿受到惊吓出现夜间
惊醒等症状，酌定赔偿500元。最
终，法院判决王先生赔偿李女士各
项损失共计4800元。

【温馨提示】

随着城市养犬数量不断增加，
近年来，类似纠纷案件呈上升趋
势。饲养人往往因“我家狗不咬人”
的侥幸心理而疏于管理，最终酿成
事故。

饲养人要严格遵守养犬管理规
定，外出时必须使用规定长度的牵
引绳，在人员密集场所要收紧牵引
绳；为大型犬佩戴嘴套，避免发生意

外咬伤；定期为犬只接种疫苗，办理
养犬登记证；加强对犬只的训练和
管理，避免其做出扑人等危险动作。

日常遇到未拴绳的犬只时保持
冷静，不要突然跑动或尖叫；应教育
儿童不要随意靠近、挑逗陌生犬只。

若不幸被犬只伤害，应立即采
取以下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冲
洗伤口15分钟以上；及时就医并接
种狂犬疫苗；保留现场照片、视频等
证据；报警并要求制作询问笔录；保
存所有医疗票据和误工证明，必要
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宠物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伴随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饲
养人提升法律意识，公众增强防范
意识，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才能有效
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共同营造安
全和谐的社区环境。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李晋阳
供稿 原庞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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